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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险合同双方约定，如被保险人遭受工伤的雇员已参加国家工伤保险，必须先行向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被保险人才可向保险人申请本保险项下的索赔

事宜。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必须提供国家工伤保险已赔付的资料，否则，本保险

人将不受理该出险雇员的索赔申请。 

 

 

 

 

 

 

 

 

 

 

 

 

 

 

 

 

 

 

 

 

 

 

  


